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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为解决四川省稀土工业面临的重要环境安全问题，让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得

到安全处置，《四川省核与辐射安全和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及 2025

年远景目标》就将本项目的建设纳入规划中，以规划引领指导项目尽快落地。2024

年 11 月 29 日，五通桥区发展和改革局以“川投资备〔2411-511112-04-01-731759〕

FGQB-0189 号”下发了“四川三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稀土伴生矿物料综合

处置项目”。 

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主体工程、公用辅助工程和环保工程等。其中，主

体工程为填埋场、综合处理车间、综合管理用房；公用辅助工程包括给排水工程、

电气工程、通风工程和自动化工程等；环保工程包括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设施等。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本项目属于“放射性废物

治理”（N7725）。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

本项目属于名录中“五十五、核与辐射”中“168.放射性废物贮存、处理、处置

设施”类别中的“新建、扩建、退役；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的关闭”，因此本项

目环评报告类别为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根据《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通知》（环

发[2015]162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

有关要求，四川稀土伴生矿物料综合处置项目环评文件形式为报告书，应当做好

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工作，以便了解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

建议和意见，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我单位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在乐山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在评价单位完

成四川稀土伴生矿物料综合处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5 年

3 月 24 日在乐山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并在公示期间在

项目所在地管委会、村委办公处和项目现场附近等便于公众获取项目信息的场所

张贴了公告，同时在当地发行的乐山日报上面进行了 2 次报纸公示。公示结束后

我单位对公众意见进行了统计汇总，同时编制了本次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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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委托四川省自然资源实验测试研究中心（四川省核应急技术支持中

心）承担四川稀土伴生矿物料综合处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委托时

间为 2024 年 11 月 26 日。 

在确定评价单位的 7 个工作日内，我单位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在乐山市人

民政府网站对本项目进行第一次网络公示，公示内容涵盖项目名称及概要、建设

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

网络链接及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我单位严格按照办法中的规定进行了

公示，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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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乐山市人民政府网站为项目所在地官方媒体网站，受众人群广泛且易于公众

获取，可有效向公众进行本建设项目相关信息的公示，因此选取乐山市人民政府

网站作为本项目首次公示的网络公示平台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要求。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第一次网络公示期间，已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作为附

件进行公示，并提供了提交意见表的联系方式、电子收件邮箱以及自纸质版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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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公示之日起，未收到公众对项目建设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书函、电话、传

真、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的意见反馈。我公司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也未收到

其他形式的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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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3.1.2 公示内容 

2025 年 3 月四川省自然资源实验测试研究中心（四川省核应急技术支持中

心）编制完成了《四川稀土伴生矿物料综合处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规定要求，我单位就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征求项目周边民众有关意见及建议。公示的

内容包含项目建设地点、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

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3.1.2 公示时限 

公示时间从 2025 年 3 月 24 日起连续公示 10 个工作日。 

本项目公示内容及时限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规定要求进行，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 公示方式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方式选择网上、报纸及现场同时进行，公示方式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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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乐山市人民政府网站为项目所在地官方媒体网站，受众人群广泛且易于公众

获取，可有效向公众进行本建设项目相关信息的公示，因此选取乐山市人民政府

网站作为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的网络公示平台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的要求。

3.2.2 现场公示 

为进一步告知当地群众，加深其对项目的了解，在本项目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公示期间，我单位于 2025 年 3 月 24 日~4 月 7 日在项目所在地五通桥新型工业

基地管委会、桥沟镇政府和红豆村委办公处公示栏和项目现场附近进行了现场公

示，张贴公示地点是公众易于接触的场所，为当地村民获取信息的重要场所，此

次张贴公示区域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现场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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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照片 

3.2.3 报纸公示 

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期间，我单位在乐山日报进行了 2 次登报公示，登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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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2025 年 3 月 27 日和 2025 年 4 月 3 日，乐山日报在乐山地区常年发行，属

于当地公众所易于接触的报纸，此次登报公示的载体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的要求，报纸公示的截图详见图 4。 

 
乐山日报第一次登报照片（3 月 27 日） 



10 

 
乐山日报第二次登报照片（4 月 3 日） 

图 4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 

3.3 查阅情况 

我单位在网络、报纸、现场张贴公示均提供了报告查阅的网络链接，同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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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提供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工程设计图纸等相关资料的查阅场所，查阅场

所设置在四川三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乐山市五通桥区金栗镇庙儿村三组 90

号），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无人到现场查阅征求意见稿文本。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通过网络公示、报纸公

示和张贴公示反馈意见的方式征求相关利益者的意见。 

1、网络公示公众反馈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期间，未收项目周边团体或个人对什本项目建设以及

环境保护方面的书函、电话、传真、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的意见反馈。 

2、报纸公示公众反馈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期间，未收项目周边团体或个人对本项目建设以及环

境保护方面的书函、电话、传真、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的意见反馈。 

3、现场公示公众反馈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现场公示期间，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场所，进行

张贴纸质公示，在此期间，未收到项目周边团体或个人对项目建设以及环境保护

方面的书函、电话、传真、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的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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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采取了网络公示、报纸公示、现场张贴公示方式征求公众

的意见，没有收到关于本项目的公众参与意见表，因此未进行其他形式公众参与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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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在第一次公示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无公众通过网络留言提出环保

相关的意见及建议，也无公众通过邮件或者邮寄的形式发送公众意见表。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虽然项目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但项目建设过程中仍加强了

环境管理，在报告书编制内容中对生态恢复措施和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进行加强管

理，加强了与周边居民的沟通协调，符合环保要求。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过程中无公众提出反馈意见，无未采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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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 

6.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我单位将开展公示期间的相关资料，调查时的照片等内容全部存档，待环境

影响报告书报批后，一并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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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信 承 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四川三稀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四川稀土伴生矿物料综合处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

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

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四川稀土伴生矿物料综合处置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承

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四川三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5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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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四川稀土伴生矿物料综合处置项目 

一、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

建 议 和 意 见

（注：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规

定，涉及征地拆

迁、财产、就业

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

者诉求不属于

项目环评公参

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

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

（镇、街道）      村（居委会）      村民组

（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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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

（镇、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

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注： 

1.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公众参与说明需要公开，因此，

建设单位在编制公众参与说明时，应不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等内容。 




